Brunner, Emil 卜仁納（1889～1966） 卜仁納為瑞士改革宗神學家，在蘇黎世大學出任系統神學教授（1924～55）之前，原為教會的牧師。他旅行的跡極廣，一生對合一運動及宣教工作有濃厚的興趣，在教書生涯的最後兩年，是在日本講學。
　　他像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一樣，反對士來馬赫（Schleiermacher{\LinkToBook:TopicID=1053,Name=Schleiermacher, Friedrich Daniel Ernst}）及其他自由派的神學，因此被稱為新正統主義（Neo-Orthodoxy{\LinkToBook:TopicID=837,Name=Neo-Orthodoxy}）；他寫神學的方法是辯證法（Dialectical{\LinkToBook:TopicID=359,Name=Dialectical Theology}），頗受祁克果（Kierkegaard{\LinkToBook:TopicID=683,Name=Kierkegaard ,Sφ●ren Aabye}）和布伯（M. Buber{\LinkToBook:TopicID=236,Name=Buber, Martin}）的影響。
　　卜仁納認為基督教所本之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，其實是神─人之間的一種相遇，因此神的啟示雖是發生在耶穌基督的一生，由祂的生、死和復活構成，但啟示要完成，就一定要人個別地承認耶穌是主。聖經（Scrip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1063,Name=Scripture}）本身不是啟示，因為它不是一字一句地受聖靈啟迪，也不是無誤的，但聖經卻是聖靈用來使人生發信心的橋樑。卜仁納承認，福音事件中有某種歷史上不確定的因素，卻堅持耶穌基督具有神人二性，因此能成為神人之間的中保；故此卜仁納的基督論（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）著作，就稱為《中保》（The Mediator, London, 1934）。
　　卜仁納深信，人若要相信基督，神就要在創造、歷史，及人的良知內啟示自己，這個思想令他與巴特在1934年發生厲害的爭辯，因為卜仁納這個說法，無疑就是贊成普通啟示了，這是巴特不能忍受的〔參Natural Theology（London, 1946）一書；卜仁納的「自然與恩典」，巴特答之以「不！」〕。但我們要注意，卜仁納並不是說普通啟示是足夠的，他甚至不認為普通啟示可以成為引向真正認識神的第一步；他只是說，人既是按神的形像（Imag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09,Name=Image of God}）而造成，那麼他就算墮落了，仍應該保留這形像的某種功效，使他可以窺見神的真理，無論這種看見是多麼不足，或甚至是歪曲的。特別啟示是必須的，因為它能校正人理解的焦點，為人說明什麼是正確的，什麼是錯誤的。
　　卜仁納主要的神學著作，是三冊的《教義學》（Dogmatics, London, vol. I, 1949; vol. II, 1952; vol. III, 1962）。
　　承繼著家庭的傳統，卜仁納對社會問題極表關心。他處於兩次大戰的時期，加上共產主義的興起，社會問題的複雜是可以想像的。卜仁納指出，人雖是反叛神，帶來絕望和罪咎，但一個不信神的人仍然與神有關係，他仍要向神負責。這個思想在《人的背叛》（Man in Revolt, London, 1939）得到充分的發揮，也是他的倫理學基礎，從《神的命令》（The Divine Imperative, London, 1937）即可看出。神讓人有機會聽從祂的命令︰愛神愛人。愛是人能體現社會倫常的秩序︰包括家庭，從經濟、法律及文化的角度來了解的社群關係，以及教會。上述二書均反對希特勒國社黨的極權主義，和東歐之共產政體，認為他們是無神的非人化體制，因此與敵基督無異。結果二書均在希特勒政權下的德國被禁。
　　大戰後的重建，卜仁納是功不可沒的；他的《公義與社會秩序》（Justice and Social Order, London, 1945）討論在不同的社會層次，公義的原則與實踐應該是怎樣的。再者，這個教義神學家一直關心社會現實的問題，皆因他一生相信，教義學與倫理學，在新約及信徒的經歷和宣講中不可分離。
　　【編按︰卜仁納一生出版了396本書及期刊文章，為基督教教義在二十世紀的重建，立下不少汗馬功勞。原來歐洲教會在啟蒙時期（Enlighte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404,Name=Enlightenment, the}）到十九世紀末期，歷史的信仰備受攻擊，早已顯得肢離破碎；但卜仁納（和巴特）力斥自由神學的偏執，另一方面又致力重建信仰的歷史性，如人的墮落、基督的死和復活，在啟示的中心性和必須性，個人信心的重要性，教會是個團契，不是一種組織，以及聖經是教會及信徒生命的最高標準等。
　　我們當然對他不少看法有保留，像他對童貞女懷孕生子的懷疑，對合用的經文極端重視，其他就較輕忽處理，甚至不少自相矛盾的理論等。但對我們來說，也許更重要的是，他提供了什麼獨特的亮光，是我們今天不能輕忽的，譬如他對社會公義的了解，承認人的軟弱和限制，同時又重視人的價值，尤其是在一個百廢待興的社會，他對信徒的社會責任那份執著，這些都是今天華人信徒不應因部分不同意而完全忽視的。他被稱為新正統主義的一員大將，對於怎樣把聖經真理向現代人講解，有他非常獨特的建樹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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